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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实施规范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00011820600Y)

二、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业务办理项

1.子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000118206001)

业务办理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2.子项：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或者在直辖市范围

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000118206002)

业务办理项：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或者在直辖市

范围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3.子项：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000118206003)

业务办理项：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

许可

4.子项：在区、县范围内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000118206004)

业务办理项：在区、县范围内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三、行业系统名称

交通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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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条：超过公路、公路桥

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

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

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

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

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

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运输单位不能

按照前款规定采取防护措施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帮助其采取防护

措施，所需费用由运输单位承担。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车辆载运不可解体物

品，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

隧道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确需在公路、公路桥梁、

公路隧道行驶的，从事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申

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2.实施依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按照下列规定办理：（一）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超限运输

的，向公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由起运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机构统一受理，并协调公

路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机构对超限运输申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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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必要时可以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协调处理；

（二）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进行超限运输，或者在直

辖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超限运输的，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公

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路管理机构受理

并审批；（三）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超限运输的，向

设区的市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设区的市公路管理机构受理

并审批；（四）在区、县范围内进行超限运输的，向区、县公路

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区、县公路管理机构受理并审批。公路超

限运输影响交通安全的，公路管理机构在审批超限运输申请时，

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意见。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号）第十九条：同一大件运输车辆短期内多次通行固定

路线，装载方式、装载物品相同，且不需要采取加固、改造措施

的，承运人可以根据运输计划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行驶期限

不超过 6个月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运输计划发生变化

的，需按原许可机关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五、实施机关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2.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或者在直辖市范围内跨

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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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

4.在区、县范围内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县级交通运输部门或者审批服务管理部门

六、审批层级

1.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省级

2.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或者在直辖市范围内跨

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省级

3.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设区

的市级

4.在区、县范围内进行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县级

七、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八、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1）公路超限运输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货物的名称、外

廓尺寸和质量，车辆的厂牌型号、整备质量、轴数、轴距和轮胎

数，载货时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总质量、各车轴轴荷，拟运输

的起讫点、通行路线和行驶时间；

（2）承运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

授权委托书；

（3）车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车货总高度从地面



- 5 -

算起超过 4.5米，或者总宽度超过 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

米，或者总质量超过 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

完好、安全、畅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

尺寸信息的轮廓图和护送方案。护送方案应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

方案、护送人员配备方案、护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

异常情况处理等相关内容。

2.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号） 第十条：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的，承运人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一）公路超限运输申请表，主要内容包括货物的

名称、外廓尺寸和质量，车辆的厂牌型号、整备质量、轴数、轴

距和轮胎数，载货时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总质量、各车轴轴

荷，拟运输的起讫点、通行路线和行驶时间；（二）承运人的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三）车

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4.5

米，或者总宽度超过 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米，或者总质

量超过 100000千克，以及其他可能严重影响公路完好、安全、

畅通情形的，还应当提交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

廓图和护送方案。护送方案应当包含护送车辆配置方案、护送人

员配备方案、护送路线情况说明、护送操作细则、异常情况处理

等相关内容。

九、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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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超限运输申请表；

2.承运人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3.经办人的身份证件；

4.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5.车辆行驶证或者临时行驶车号牌；

6.记录载货时车货总体外廓尺寸信息的轮廓图；

7.护送方案（三类件时提交）

十、中介服务

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否

十一、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受理、审查、决定、送达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号）第十二条：公路管理机构受理公路超限运输许可申

请后，应当对承运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属于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情形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对车货总体外廓尺寸、总质

量、轴荷等数据和护送方案进行核查，并征求同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意见。属于统一受理、集中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进行运输的，由起运地省级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审查。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交通部令 2004年第 10

号）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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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4.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5.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6.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7.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8.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

9.是否需要鉴定：

10.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12.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3.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十二、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办理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号）第十五条：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在下列期限内作出行

政许可决定：（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2米、总宽

度未超过 3米、总长度未超过 20米且车货总质量、轴荷未超过

本规定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标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个工

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集中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

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5个工作日；（二）车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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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 4.5米、总宽度未超过 3.75米、总长度未

超过 28米且总质量未超过 100000千克的，属于本辖区内大件运

输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集

中办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

超过 10个工作日；（三）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 4.5米，或

者总宽度超过 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 28米，或者总质量超过

100000千克的，属于本辖区内大件运输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作出，属于统一受理、集中办理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大件运输的，办理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采取

加固、改造措施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4.承诺审批时限：10个工作日

十三、收费信息

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十四、行政许可证件

1.行政许可证件名称：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2.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不超过 6个月

3.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2号）第十九条：同一大件运输车辆短期内多次通行固定

路线，装载方式、装载物品相同，且不需要采取加固、改造措施

的，承运人可以根据运输计划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行驶期限

不超过 6个月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运输计划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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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按原许可机关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4.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

5.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

6.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依通行路线确定。

7.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十五、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否

十六、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

有无年检要求：否

十七、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

有无年报要求：否

十八、监管主体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设区的市级、县级交通运输部门。


